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达坂山工业园新疆华鹭生物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原新疆白鹭纤维有限公司）“1·15”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评估
报告

2025年1月15日12时31分，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达坂山工业园新疆白鹭纤维有限公司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造成1人死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82.3088万元。
事故发生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法律法规，2025年2月6日，图木舒克市人民政府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全面负责事故调查工作。2025年3月24日，图木舒克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达坂山工业园新疆白鹭纤维有限公司“1·15”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
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的要求，事故评估组对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过程
2026年3月31日，师市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成立由师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原事故调查组成员单位有关人员组成事故评估组。依据《事故调查报告》，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逐项对照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对事故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处理情况进行评估。4月2日，评估组通过资料审查、现场核查、座谈问询、综合分析、集体讨论后形成了评估意见。4月3日，师市安防办充分征求事故评估组成员单位意见后，形成了事故评估报告。
二、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新疆白鹭纤维有限公司：师市应急管理局对其作出罚款50万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已于2025年5月29日执行完毕。
（二）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1.常**，新疆白鹭纤维有限公司安全管理机构负责人，师市应急管理局对其作出处上一年年收入20%罚款（7872元）的行政处罚，已于2025年5月29日执行完毕。
2.王**，新疆白鹭纤维有限公司公司级安全员，师市应急管理局对其作出处上一年年收入20%罚款（7608元）的行政处罚，已于2025年5月29日执行完毕。
3.李*，新疆白鹭纤维有限公司库区安全员，师市应急管理局对其作出处上一年年收入20%罚款（7608元）的行政处罚，已于2025年5月29日执行完毕。
4.丁**，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局长，2026年2月，师市纪委监委给予丁**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bookmark: _GoBack]5.吴**，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2025年11月，师市纪委监委给予吴**党内警告处分。
三、事故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要求，按照图木舒克市人民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事故相关单位认真落实了事故防范整改措施建议。
新疆华鹭生物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原新疆白鹭纤维有限公司）：一是划分专用车辆装卸区域。对露天皮棉堆垛场进行重新规划调整，专门划定外来运输车辆装卸作业专区，保障装卸作业安全有序。二是强化现场物理防护，在车辆装卸作业区入口设置防护栏，完善安全隔离设施。三是压实外包安全责任，规范外协人员管理。与外包作业单位签订安全管理协议，严格落实外来车辆驾驶员、跟车人员入场安全教育培训，明确作业期间不得擅自下车等安全要求，并履行签字确认手续，确保安全责任到人。四是健全安全管理制度，规范现场作业行为。制定车辆装卸安全操作规程，在作业区域醒目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实现制度上墙、警示到位。五是深化全员安全宣教，夯实安全管理基础。事故发生后组织全体职工开展事故警示教育，规范制定了2026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完善了三级安全教育培训资料档案。
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一是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全覆盖检查，执法检查程序规范，2025年各类检查文书资料齐全完备，并进行了分类装册、留档保存。二是健全常态化教育培训机制，每季度组织辖区企业开展集中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持续提升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从业人员的安全素养。三是经开区经济发展局（应急管理局）新增安全生产监管人员2名，进一步夯实安全监管队伍基础。四是深化事故警示教育成效，组织辖区企业集中学习了事故警示教育案例，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切实筑牢安全生产思想防线。
四、检查评估结论
综上，师市应急管理局依法依规对1家企业及3名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罚，累计收缴罚款52.3088万元，4个行政处罚案件已全部结案。师市纪委监委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2名公职人员给予相应处分，落实了处理措施。
评估组经过全面评估，形成以下意见：
1.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达坂山工业园新疆华鹭生物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原新疆白鹭纤维有限公司）“1·15”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责任追究全部落实到位。
2.事故相关责任单位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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